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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  應陳家洛議員要求，政府須提供以下補充資料，說明： 

 
(a) 民政事務總署有沒有計劃於擬建的公眾休憩用地啟用後，在該用

地設置地標式建築物？ 
 
政府的回應如下： 
 
民政事務總署/離島民政事務處(民政處)沒有計劃於擬建公眾休
憩用地設置任何地標式建築物。 

 
(b) 倘若日後有人/機構提出在該用地設置地標式建築物，有關政府部

門會如何處理這些意見？ 
 
政府的回應如下： 
 
日後政府如收到有關在該公眾休憩用地設置地標式建築物的建
議，相關部門包括民政處及地政處等會檢視有關建議，並會廣泛
徵詢及考慮地區人士及離島區議會的意見。 

 
(c) 現時大澳鄉事委員會主席劉焯榮先生和離島區議會議員余漢坤先

生就將來在該用地設置地標式建築物的意見為何？他們會否再提
出在該用地設置地標式建築物 ? 
 
政府的回應如下： 
 
民政處已聯絡現任大澳鄉事委員會主席劉焯榮先生及離島區議會
議員余漢坤先生。他們均表示希望大澳改善工程能盡快落實，以
改善區內交通和舒緩大澳假日期間擠迫及人車爭路的情況。因應
立法會的意見，他們表示不會建議或要求政府在該公眾休憩用地
設置或容許擺放地標式建築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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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  應黃碧雲議員要求，政府當局須提交以下補充資料，說明： 

 
(a) 現時設於大澳市中心入口的公眾洗手間內，分別有多少個男廁廁

格、男廁尿廁和女廁廁格； 
 
政府的回應如下： 
 
現時大澳道公廁設施如下 
男廁廁格: 4 個 
男廁尿廁: 4 個 
女廁廁格: 5 個 

 
(b) 政府預計，當「大澳改善工程第二期第一階段」完成後，於周末

及假日前往大澳遊覽的旅客數字為何；上述洗手間的設施是否足
夠應付旅客的需要； 
 
政府的回應如下： 
 
此項目旨在改善大澳道西面盡頭現時人車爭路及非法泊車問題，
工程完工後預計不會因此吸引更多遊客前往大澳，亦不會增加旅
客使用上述公廁的需求。根據食物環境衞生署(食環署) 的觀察，
該公廁能滿足當前的需求。 

 
(c) 當局會否盡快增加上述洗手間的廁格及尿廁數目，以符合有關規

例的最新要求；若然，何時會進行工程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；以及 
 

(d) 政府預計「大澳改善工程第二期第二階段」工程將於何時展開；
該工程計劃會否包括上述洗手間的改善工程。 
 
政府的回應如下： 
 
「大澳改善工程第二期第二階段」旨在改善區內連通性及設施以
保存大澳文化遺產。 
 
雖然設於大澳市中心入口的現有公廁並不受《建築物條例》的規
管，但食環署自 2004 年起在規劃興建新的公廁，或重置／翻新現
有的公廁時，已在可行的情况下將男女廁格比例提升至 1:2，而每
個公廁可實際提供的廁格數目需取決於多方面因素，包括場地狀
況、可用的空間、使用模式及運作需要等。因應議員的意見，食
環署與土木工程拓展署將會跟進，探討增加該公廁廁格數目的可
行性，並積極與相關政策局/部門商討盡快展開上述公廁改善工
程，爭取有關改善工程能與「大澳改善工程第二期第一階段」工
程（即本項目）同步完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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